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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鄂 0106 破 6 号之一

申请人：武汉亚泰世兴吊篮租赁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2025 年 12 月 15 日，武汉亚泰世兴吊篮租赁有限公司管理

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制作的《武汉亚泰世兴吊篮租赁有限公
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已经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，请求本院
裁定认可。

本院认为：武汉亚泰世兴吊篮租赁有限公司管理人的《武汉
亚泰世兴吊篮租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提交第一次债权
人会议现场表决，该方案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
通过，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
上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、第
一百一十五第三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武汉亚泰世兴吊篮租赁有限公
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定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　　万胜芳

二○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

法 官 助 理　　曹雅思
书 记 员　　连子豪


